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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都市計畫技師公會 

第十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民國 114年 8月 9日（星期六）9:30  

二、會議地點：台北國泰萬怡酒店 2樓蘭花廳 

(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 6 號 2樓) 

三、出席人員：詳會議簽到簿 

（一）應出席人數：127人。 

（二）實際出席人數：92人(含代理人 23人) 

（三）列席人員：無 

四、主席：許理事長智修                紀錄：林貝珊 

五、主席致詞：略。 

六、來賓致詞：略。 

七、報告事項 

（一）113年度工作報告及收支決算（詳見會議資料第 2~13頁） 

（二）114年度工作報告及目前預算執行說明（詳見會議資料第

14~25頁） 

（三）115年度工作計畫及預算書（詳見會議資料第 26~27 頁） 

八、討論提案： 

提案一  議決 113年度工作報告及收支決算、討論 114年度工作報

告及預算執行說明、115年度工作計畫及預算書 

提案人：許理事長智修 

說明： 依本會章程第 17條第 6項規定提請大會議決。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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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本公會章程修正 

提案人：許理事長智修 

說明：  

1.為擴大本會會員廣度、促進都市計畫專業交流及會務推展，

擬修正章程規定，新增贊助會員之入會資格、繳納費用、權

利義務等內容。 

2.本公會章程修正草案業經 114年 3月 21日第 10次理監事聯

席會議提案討論，並依工程會 114 年 4月 14日工程技字第 1

140008612 號函(詳附件一)指示修正，於 114 年 5 月 23 日第

1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提案討論，提請會員大會議決。 

3.本會章程之建議修正條文及說明詳下表。 

原條文 提案修正條文 說明 

第六條：凡依技師法

規定執行業務之都市

計畫技師，得加入本

會為會員。 

第六條：本會會員分為以下

二類： 

一、一般會員：凡依技師法

規定執行業務之都市計

畫技師，得加入本會為

一般會員。 

二、贊助會員：凡認同本會

章程宗旨，領有中華民

國都市計畫技師證書，

尚未依技師法規定執行

業務者，得加入本會為

贊助會員。一般會員停

止執行業務時，亦得申

請變更為贊助會員。 

為擴大會員廣度、促進專業

交流及會務推展，經參考其

他專業之公會之章程規定，

領有技師證書之都市計畫專

業人員，尚未依技師法規定

執行業務者，得加入本會為

贊助會員，以及一般會員得

申請變更為贊助會員，爰修

正條文並增訂第一項第二

款。 

第七條之ㄧ：會員有

下列情形之一時，經

理事會決議後予以退

會，並呈報主管機關

核備。 

一、死亡。 

二、執業執照經會員

申請註銷或經中

央主管機關廢止

者。惟會員自註

第七條之ㄧ：會員有下列情

形之一時，經理事會決議後

予以退會，並呈報主管機關

核備。 

一、死亡。 

二、執業執照經會員申請註

銷或經中央主管機關撤

銷或廢止，且不申請變

更為贊助會員者。惟會

員自註銷執業執照之日

1. 參依技師法，執業執照有

經撤銷或廢止之情形，爰

配合修正第一項第二款，

增訂「撤銷」文字。 

2. 配合本次增訂贊助會員

相關規定，一般會員執業

執照經註銷、撤銷或廢

止，仍得申請變更為贊助

會員，爰修正第一項第二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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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提案修正條文 說明 

銷執業執照之日

起三個月內得暫

停會籍，尚無須

退會，超過三個

月者即應辦理退

會。  

三、其他依本章程規

定予以退會者。 

起三個月內得暫停會

籍，尚無須退會，超過

三個月者即應辦理退

會。 

三、技師證書經中央主管機

關撤銷或廢止者。 

四、其他依本章程規定予以

退會者。 

3. 參依技師法，技師證書有

經撤銷或廢止之情形，配

合本次修正，應制定贊助

會員之退會機制，爰增訂

第一項第三款。 

4. 現行第三款款次調整。 

第九條：會員受停業

處分累計滿五年者，

或經依技師法規定受

撤銷執業執照者，或

自動退會者，均喪失

其會員資格。 

第九條：會員受停業處分累

計滿五年者或經依技師法規

定受撤銷或廢止執業執照

者，或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註銷執業執照者，或其他依

本章程規定予以退會者，均

喪失其會員資格。 

1. 按現行條文規定，喪失本

會會員資格之條件僅包

含「受停業處分累計滿五

年者」、「經依技師法規定

受撤銷執業執照者」、「自

動退會者」，與第七條之

一規定之退會條件有所

差異。 

2. 為明確規定凡退會者均

喪失其會員資格，爰予以

修正。 

第十一條：會員受停

權、暫停會籍處分確

定者，於停權或暫停

會籍期間，喪失本章

程第十二條第一至五

項所訂定之各項權

利，俟期滿後自然復

權或恢復其會籍。 

第十一條：會員受停權、暫

停會籍處分確定者，於停權

或暫停會籍期間，喪失本章

程第十二條所訂定之各項權

利，俟期滿後自然復權或恢

復其會籍。 

考量受停權或暫停會籍處分

之會員應喪失本會第十二條

規定之全部權利，爰刪除

「第一至五項」之文字。 

第十一條之一：會員

轉任公務員後，應主

動檢具執業執照向中

央主管機關申請註銷

執業執照，並通知本

會辦理暫停會籍或退

會。會員未主動辦理

者，本會將通知限期

辦理；通知期限內仍

未辦理者，本會逕行

第十一條之一：會員轉任公

務員後，應主動檢具執業執

照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註銷

執業執照，並通知本會辦理

暫停會籍或退會或申請變更

為贊助會員。會員未主動辦

理者，本會將通知限期辦

理；通知期限內仍未辦理

者，本會逕行通知主管機關

依技師法規定處理，並據以

1. 配合本次增訂贊助會員

相關規定，一般會員執業

執照經註銷、撤銷或廢

止，仍得申請變更為贊助

會員，爰修正條文。 

2. 技師法相關法規之條文

項次因修法而持續變動，

爰刪除「第三十八條第一

項」之文字，以利後續規

範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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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提案修正條文 說明 

通知主管機關依技師

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

處理，並據以逕行辦

理退會。 

逕行辦理退會。 

第十二條：會員有下

列各項權利： 

一、發言及表決權。 

二、選舉權、被選舉

權及罷免權。 

三、使用本會所有各

項設備及資料

權。 

四、享受本會出版刊

物及各項福利。 

五、享受各方給予本

會之權利。 

六、對外得用本會會

員名義權。 

第十二條：一般會員享有下

列各項權利除第七款，贊助

會員享有除第二款、第六款

外之各款權利： 

一、發言權 

二、表決權、選舉權、被選

舉權及罷免權。 

三、使用本會所有各項設備

及資料權。 

四、享受本會出版刊物及各

項福利。 

五、享受各方給予本會之權

利。 

六、對外得用本會會員名義

權。 

七、對外得用本會贊助會員

名義權。 

八、得經本會推薦參加本會

以外相關單位委員。 

 

1. 參依中央法規標準法規

定之法規條文書寫原則，

「項」不冠數字、「款」冠

以一、二、三等數字，爰

刪除「各項」文字，以資

明確。 

2. 配合本次增訂贊助會員

相關規定，贊助會員享有

除表決權、選舉權、被選

舉權、罷免權及對外得用

本會會員名義權外之權

利，爰增訂條文。 

3. 惟贊助會員對外得用本

會贊助會員名義權，爰修

訂新增第七款。 

4. 因應本會常受政府機關

邀請推薦相關委員，為明

確規定推薦對象包含一

般與贊助會員，爰參依本

會推薦參加本會以外相

關單位委員辦法，修訂新

增第八款。 

第十三條：會員有下

列各項義務： 

一、繳納本會各項費

用。 

二、參加本會各項工

作。 

三、遵守本會依法訂

定之各種規章及

決議事項。 

第十三條：會員有下列義

務： 

一、繳納本會各項費用。 

二、參加本會各項工作。 

三、遵守本會依法訂定之各

種規章及決議事項。 

參依中央法規標準法規定之

法規條文書寫原則，「項」

不冠數字、「款」冠以一、

二、三等數字，爰刪除「各

項」文字，以資明確。 

第 卅 條：本會之經

費來源如下： 

第 卅 條：本會之經費來源

如下： 

1. 為保障會員權益，經參酌

臺灣省都市計畫技師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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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提案修正條文 說明 

一、入會費：每位會

員新台幣貳仟伍

佰元，入會時一

次繳納之。 

二、常年會費：每位

會員每年新台幣

伍仟伍佰元正，

於每年元月廿日

前或入會時一次

繳納之。 

三、會員捐款。 

四、其他收入。 

一、入會費：每位會員新台

幣貳仟伍佰元，入會時

一次繳納之；已退會之

會員日後再重新申請入

會者，不另收取入會

費。 

二、常年會費於每年元月廿

日前或入會時一次繳納

之： 

(一)每位一般會員每年

新台幣伍仟伍佰元

整。 

(二)每位贊助會員每年

新台幣伍仟伍佰元

整。 

三、會員捐款。 

四、其他收入。 

會之章程等相關案例，已

繳納過入會費者，不再收

取入會費，爰修正第一項

第一款。 

2. 第一項第二款文字酌作

修正。 

3. 經參考其他公會之收費

標準，增訂每位贊助會員

常年會費為每年 5,500 元

整，爰修正第一項第二款

第一目及第二目。 

4. 配合用語習慣，第一項第

二款第一目及第二目之

「正」文字酌作修正為

「整」。 

決議：照案通過。 

九、臨時動議：無 

十、理監事選舉 

依據本公會章程第十八條規定，本次理監事改選共選舉理

事 9人，候補理事 3人，監事 3人，候補監事 1人，由全體會

員中選任之。 

（一）理事選舉（應選 9人，候補 3人） 

理事選舉結果如下表所示: 

排序 狀態 姓名 得票數 

1 當選 謝宜亨 43 

2 當選 許智修 41 

3 當選 許敏郎 33 

4 當選 王偉宇 32 

5 當選 謝孟展 32 

6 當選 謝長潤 27 

7 -- 羅文貞註 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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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 狀態 姓名 得票數 

8 當選 章容甄 24 

9 當選 李怡徵 23 

10 當選 黃千倚註 1 21 

11 候補 屈恩璽 12 

12 -- 李淳一註 2 11 

13 候補 陳大引 10 

14 候補 顧郁珊註 3 9 

監票：林貝珊，唱票：林杰逸，計票：林君柔 

註 1：羅文貞(24票)因選擇擔任監事，其理事資格出缺，爰按

得票數由黃千倚技師遞補之。 

註 2：李淳一(11票)因選擇擔任候補監事，其候補理事資格出

缺，爰按得票數由陳大引技師遞補之。 

註 3：吳清如、許智翔、顧郁珊得票數均為 9票皆得遞補為候

補理事，其中吳清如因選擇擔任監事，後經詢問許智翔、

顧郁珊本人意願並經 114年 12 月 12日理監事會議抽籤後

決議由顧郁珊技師遞補之。 

（二）監事選舉（應選 3人，候補 1人） 

監事選舉結果如下表所示: 

排序 狀態 姓名 得票數 

1 當選 羅文貞 41 

2 當選 吳清如 24 

3 當選 蔣於佑 23 

4 -- 謝宜亨註
 10 

5 候補 李淳一註
 7 

監票：林貝珊，唱票：林杰逸，計票：林君柔 

註：謝宜亨(10票)因選擇擔任理事，其侯補監事資格出缺，爰

按得票數由李淳一技師遞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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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會員代表選舉 

依據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以下簡稱全聯

會)章程第十條及本公會章程第廿四條之ㄧ規定，本次全聯會會

員代表改選，共須推派 18名代表暨候補 3人。 

選舉結果： 

排序 狀態 姓名 得票數 

1 當選 羅文貞 60 

2 當選 謝宜亨 47 

3 當選 許智修 45 

4 當選 許敏郎 37 

5 當選 許智翔 36 

6 當選 王偉宇 36 

7 當選 謝孟展 36 

8 當選 吳清如 34 

9 當選 劉虹彤 34 

10 當選 謝長潤 33 

11 當選 黃百富 29 

12 當選 周孝宇 25 

13 當選 蔣於佑 24 

14 當選 章容甄 24 

15 當選 朱琦文 23 

16 當選 孫婉真 23 

17 當選 黃千倚 23 

18 當選 李怡徵 21 

19 候補 1 游明進 17 

20 候補 2 曾伯森 17 

21 候補 2 李明儒 17 

監票：趙啟峰，唱票：孫婉真，計票：黃千倚  

十二、散會：14時 30分。 


